
石屏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政府信息公开基本目录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

单位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群体
	主动公开
	依申请公开

	1
	机构信息
	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

联系方式（包括：办公地址、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办公电话、办公时间、传真号码、电子邮箱、通信地址、邮政编码）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产生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保持长期公开（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局办公室
	■政府网站
	√
	
	√
	

	2
	
	法定职责
	依据“三定”规定确定的本部门法定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三定方案
	信息形成（变更）5个工作日内
	局办公室
	■政府网站
	√
	
	√
	

	3
	
	领导信息
	领导姓名、工作职务、工作分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变更）5个工作日内
	局办公室
	■政府网站
	√
	
	√
	

	4
	
	内设机构
	内设机构名称、职责、办公电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三定方案
	信息形成（变更）5个工作日内
	局办公室
	■政府网站
	√
	
	√
	

	5
	
	下属单位
	下属单位名称、地址、主要负责人、办公电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三定方案
	信息形成（变更）5个工作日内
	局办公室
	■政府网站
	√
	
	√
	

	6
	特定事项
	政府信息公开目录
	政府信息公开指南、政府信息公开有关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变更）5个工作日内
	局办公室
	■政府网站
	√
	
	√
	

	7
	
	政府信息公开年报
	年度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情况及存在的问题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每年1月31日前
	局办公室
	■政府网站
	√
	
	√
	

	8
	政策法规
	本部门政策文件
	1.国家有关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事人才、劳动关系的法律、法规和全省有关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事人才、劳动关系的地方性法规；

2.国家部委和省政府有关就业创业、社会保障、劳动关系的规章；3.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事人才、劳动关系等行政规范性文件和重要政策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变更）15个工作日内
	政策法规起草牵头科室
	■政府网站   

■政务新媒体 

■发布会/听证会 

■政务服务中心
■入户/现场宣传
	√
	
	√
	

	9
	
	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信息
	对有关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事人才、劳动关系的法律、法规、行政规范性文件和重要政策措施清理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变更）15个工作日内
	政策法规科
	■政府网站   
■政务新媒体 

■发布会/听证会
■政务服务中心
■入户/现场宣传
	√
	
	√
	

	10
	
	重大政策文件解读
	有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文件的政策解读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变更）3个工作日内
	政策法规起草牵头科室
	■政府网站
	√
	
	√
	

	11
	服务公开
	服务事项
	依法受理行政审批事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变更）15个工作日内
	政策法规科
	■政府网站
	√
	
	√
	

	12
	
	办事指南
	公布办事指南，建立健全事项清单和办事指南动态管理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变更）15个工作日内
	政策法规科
	■政府网站
	√
	
	√
	

	13
	
	办事纪律和监督管理
	公布办事纪律及监督联系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变更）15个工作日内
	政策法规科
	■政府网站
	√
	
	√
	

	14
	结果公开
	发展规划、政府工作报告、政府决定事项落实情况
	1.人社事业发展公报；

2.年度总结；

3.重要任务完成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变更）15个工作日内
	局办公室、财务科
	■政府网站
	√
	
	√
	

	15
	
	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理情况
	对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的回复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变更）15个工作日内
	政策法规科
	■政府网站
	√
	
	√
	

	16
	政民互动
	回应关切
	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重大突发事件和社会关注的热点敏感问题进展情况、对相关问题的立场及举措等；消除外界对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的误解和疑虑，澄清虚假和不完整信息，及时发布权威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变更）7个工作日内
	局办公室
	■政府网站
■政务新媒体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
	
	√
	

	17
	
	公众参与
	及时回应政府信箱等留言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变更）7个工作日内
	局办公室
	■政府网站
	√
	
	√
	

	18
	
	咨询、投诉、举报、建议
	对信访人提出的信访事项进行程序性告知或政策类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变更）7个工作日内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政府网站
	√
	
	√
	

	19
	
	新闻发布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规章或重大政策措施出台背景、内容解读及贯彻实施情况；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要工作进展情况；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重大突发事件和社会关注的热点敏感问题进展情况、对相关问题的立场及举措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变更）7个工作日内
	局办公室
	■政府网站
■政务新媒体

■发布会/听证会
	√
	
	√
	




